 

关于开展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考核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
各区县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现将《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考核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认真做好组织和推荐工作。
 
附件：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考核方案


                    黄山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
                   委员会办公室(代)
                                2024年10月18日







附件：
 
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
考核方案
 
为激励在今年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群测群防员，经研究，决定开展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考核活动（以下简称考核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目的意义
通过开展考核活动，充分发掘今年汛期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多形式、多渠道宣传先进事迹，进一步展示我市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员形象，提高广大群测群防员的积极性，提升全社会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关注程度。
二、组织机构
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成立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考核工作组（以下简称考核工作组），负责全市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考核活动的组织、协调和候选人的筛选、现场考核、结果公示等工作。
各区县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本地区十佳考核活动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具体组织好本地区的推荐考核工作。
三、推荐要求
1.认真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方针、政策，热爱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身体状况良好，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2.了解本区域地质灾害基本情况，掌握简易监测方法，按照规定时间和次数开展监测和巡查，监测数据记录完整；知晓灾害发生的前兆和灾险情报告程序，熟悉安全转移路线、群众避险场所，熟悉应急处置的基本程序等。
3.有以下情形的重点推荐：
（1）发现地质灾害前兆信息，及时处置并实现成功避险的；
（2）发生灾险情时，及时组织群众转移，有效避免人员伤亡的；或发生灾险情时协助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组织做好群众避险转移等处置工作；
（3）接到预警信息，及时将预警信息传达给受威胁群众，并协助基层政府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避让，成效显著的。
四、推选方法和步骤
本次考核活动自本方案下发时开始。考核分为区县推荐、实地考核、通报表扬三个阶段进行。
1.区县推荐。采取个人自荐、组织推荐等形式，按照规范填写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推荐（自荐）表。个人自荐的，自荐人直接将推荐材料报各区县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乡镇人民政府或村民委员会名义等组织推荐的，需加盖推荐组织公章后，将推荐材料报送至各区县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区县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收到的推荐材料进行初步审查。考核工作组对区县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和材料进行考核，确定入围候选名单。
2、实地考核。考核工作组组织专家对入围候选人进行实地考核。考核内容主要为监测记录本的完整性（近三年）、应知应会等内容掌握程度、发现灾险情或接到预警信息后处置方式的合理性等。
3、通报表扬。根据现场考核结果，确定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建议名单，并在局网站公示。公示无异议后进行通报表扬。
五、奖励方式
按照“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的原则，由黄山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予以通报表扬，并颁发荣誉证书、奖牌和奖品。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氛围。各地要充分认识开展考核活动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专人负责考核工作。要将考核活动通知到群测群防员，鼓励群测群防员积极自荐，充分调动群测群防员的积极性。要加强活动宣传，营造积极向上的良好考核氛围，切实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关注度。
（二）严把考核标准，确保考核实效。坚持以推荐对象的政治表现、工作实绩为衡量标准，严格把关，优中选优，宁缺毋滥，确保推选的群测群防员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公认度，主要事迹内容要真实真确，形象逼真，富有感染力。
（三）加强实地指导，按时提交材料。各地要派出专人，指导和帮助群测群防员认真填写“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推荐（自荐）表”，并附一寸照片。主要事迹要亮点突出，文字简练，可另外提供不超过2000字的典型事迹材料。各区县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请于10月底前，将考核工作开展情况、候选人名单和事迹材料以正式文件报考核工作组。
联系人：查辉；联系电话：2355468。
 
附表：1.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推荐（自荐）表
2.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推荐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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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
推荐（自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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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此表复印有效，个人主要事迹材料可另外附纸；
2、申报材料用A4纸打印，一式两份，恕不退还。
附表2：

黄山市第五届十佳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
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区县
	名额

	1
	屯溪区（含高新区）
	1

	2
	黄山区（含黄山风景区）
	2

	3
	徽州区
	3

	4
	歙县
	7

	5
	休宁县
	3

	6
	黟县
	2

	7
	祁门县
	2

	共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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